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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股权质押合同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同签署基本情况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退出深圳英伦教育产业有限

公司相关事项的议案》，本公司与深圳市英伦教育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

圳英伦”）、傅皓、傅腾霄、傅军签署了《股权回购及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协

议”）。同时，本公司与傅皓签署了两份《股权质押合同》，傅皓分别以其持有

的深圳英伦 18.2%的股权和深圳市南山陈新华乒乓球俱乐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乒乓球俱乐部”）26%的股权向本公司提供质押担保。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1 日披露的《关于退出深圳英伦教育产业有限公司相关事项的公

告》。 

二、合同履行进展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7 日，本公司收到深圳英伦支付的 3200 万元首批款，另

有 3600 万元首批款未收到。2018 年 12 月 7 日，本公司向深圳英伦和傅皓发函

催缴，并限期深圳英伦和傅皓在 2018 年 12 月 21 日前向本公司支付其尚未支付

的 3600 万元首批款，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11 日披露的《关于

退出深圳英伦教育产业有限公司的进展公告》。为了保障本公司的权益，本公司

向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9 年 1 月 10 日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对前

述案件进行立案受理，具体详见本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1 日披露的《关于诉讼

事项的公告》。本公司已收到深圳英伦向本公司支付的逾期首批款 3600 万元、

违约金及其他办案费用 55 万元，本公司与深圳英伦、傅皓就本次案件达成和解。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9 日披露的《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近日，傅皓及深圳英伦向本公司发送了《申请》，主要内容如下：截至目前

我方已向贵公司支付了股权回购及受让款 6800 万元，已达《股权质押合同》约



定的股权回购及受让款总额的70%，剩余2880万元股权回购及受让款尚未到期，

我方承诺将按期支付，深圳英伦因引进投资需要办理减资和随后的增资事宜向贵

公司申请解除对深圳英伦股权的质押登记，傅皓所持有的乒乓球俱乐部 26%股

权仍继续质押给贵公司，该部分股权价值可以覆盖剩余款项，本次暂时解除部分

股权质押不会对贵公司债权实现造成任何实质影响。 

结合上述申请情况及相关资料核查，目前深圳英伦和傅皓已向本公司支付了

股权回购及受让款 6800 万元，已达《股权质押合同》约定的股权回购及受让款

总额的 70%，剩余 2880 万元股权回购及受让款尚未到期。傅皓将继续以乒乓球

俱乐部 26%的股权向公司提供质押担保，根据傅皓提供的乒乓球俱乐部相关评

估报告，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部分股权价值可以覆盖剩余款项。 

三、《股权质押合同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傅皓 

鉴于：1、为确保甲方与深圳市英伦教育产业有限公司、乙方、傅军、傅腾

霄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签订的《股权回购及转让协议》的履行，保障甲方债权

的实现，甲方与乙方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签订了两份《股权质押合同》，乙方

分别以其持有的深圳市英伦教育产业有限公司 18.2%的股权和深圳市南山陈新

华乒乓球俱乐部有限公司 26%的股权向甲方提供质押担保，且已办理了相关股

权质押登记手续。 

2、关于甲方诉深圳市英伦教育产业有限公司、乙方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当

事人各方已达成和解，法院已出具调解书，乙方和深圳市英伦教育产业有限公司

已向甲方支付了到期应付股权回购及受让款 3600 万元及案件费用 55 万元。 

3、截至目前深圳市英伦教育产业有限公司、乙方已向甲方支付了股权回购

及受让款6800万元，已达《股权质押合同》约定的股权回购及受让款总额的70%，

剩余 2880 万元股权回购及受让款尚未到期，乙方承诺将按期支付。 

4、深圳市英伦教育产业有限公司因引进投资需要办理减资和随后的增资事

宜向甲方申请解除对深圳市英伦教育产业有限公司股权的质押登记。 

现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的原则，就上述《股权质押合同》下

列事宜协商一致，特签订本补充协议，共同信守执行。 



(一)甲方同意先予解除对深圳市英伦教育产业有限公司股权的质押登记，乙

方承诺在深圳市英伦教育产业有限公司办理完毕减资和随后的增资事宜后（以工

商登记为准）三个工作日内将其持有的深圳市英伦教育产业有限公司全部股权再

质押给甲方，并保证在前述时间内办理完毕股权质押登记手续，乙方承诺不得以

任何理由拖延、拒绝或推诿履行将其持有的深圳市英伦教育产业有限公司全部股

权再质押给甲方的义务。 

(二)为了保障《股权回购及转让协议》的顺利履行，除了深圳市英伦教育产

业有限公司因引进投资需要办理减资和随后的增资事宜产生的股权变化之外，乙

方承诺在履行完毕《股权回购及转让协议》约定的付款义务之前，乙方不得将其

持有的深圳市英伦教育产业有限公司全部或部分股权转让、赠予或质押给任何其

他单位或个人，乙方承诺不存在、不设置其他任何影响将其持有的深圳市英伦教

育产业有限公司全部股权再质押给甲方的障碍。 

(三)如甲方认为办理减资和随后的增资后乙方持有的深圳市英伦教育产业有

限公司股权价值显著低于乙方现行质押给甲方的深圳市英伦教育产业有限公司

股权价值的，乙方应当按照甲方要求提供其他补充担保。 

(四)如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任何承诺和义务，除应按甲方要求及时补救或

改正外，应向甲方支付人民币 500 万元的违约金，并赔偿甲方全部损失，包括

但不限于全部直接和间接损失以及甲方因维护自身权益发生的诉讼费、差旅费、

律师费等必要费用。 

(五)本协议签订之前，甲方公司董事会已审议通过了本协议。 

(六)本协议签订后五个工作日内，甲、乙双方共同办理暂时解除深圳市英伦

教育产业有限公司股权质押登记的相关手续。 

(七)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协议一式两份，甲方、乙方

各持有一份，均具备同等法律效力。本协议是原双方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签订

的深圳市英伦教育产业有限公司《股权质押合同》的有效补充，本协议与原《股

权质押合同》如有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执行，本协议没有约定的，仍按原《股

权质押合同》约定执行。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署补充协议不会对公司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产生不利的影响，不会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特此公告。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5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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